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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工程會函文(10693600A00_attch1.pdf、10693600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修正「公共工程施工品質

管理作業要點」，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工程會）101年2月

14日工程管字第1010005023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工程會函頒修正旨揭要點係自101年7月1日生效，至本府

所訂之「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」亦

將配合辦理修正，俟修訂完成後將另案函頒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暨區公所 (臺北市政府工務局除外)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

所屬各工程處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土木建築科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科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

園大地科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採購管理科 2012/02/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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